宜昌市第八届“技能状元”大赛

化学检验员项目

技术工作文件

承办单位：湖北（宜昌）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
                 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宜昌市宜化职业培训中心

一、竞赛流程及地点
竞赛当天现场抽取场次，竞赛选手根据竞赛场次到达指定地点进行候考，竞赛结束后由裁判组进行成绩汇总后交赛事组委会，由组委会在宜昌市第八届“技能状元”大赛全部结束后统一公布竞赛成绩和获奖选手、优秀组织奖。
赛事场次根据报名人数合理安排场次，暂定分四场次完成竞赛项目：
报到抽签：  2023年10月26日  08:00-08:25
理论考试：  2023年10月26日  08:30-09:30
开幕仪式：  2023年10月26日  09:30-10:00

实操第一场：2023年10月26日  09:40-10:50
实操第二场：2023年10月26日  11:20-12:30

午餐时间：  2023年10月26日  12:00-13:00

实操第三场：2023年10月26日  13:30-14:40

实操第四场：2023年10月26日  15:10-16:20

竞赛地点：湖北（宜昌）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
导航地址：宜昌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（北门）
二、竞赛内容及标准

（一）竞赛内容：全市绿色化工职业技能竞赛，竞赛职业为“化学检验员”。竞赛分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两部分，其中理论成绩占总成绩20%，实际操作成绩占总成绩80%，均采取百分制评分。实际操作竞赛内容为：氢氧化钠样品中铁含量的测定（参照标准：GB/T 4348.3-2012工业用氢氧化钠 铁含量的测定1，10-菲啰啉分光光度法。
（二）竞赛标准：化学检验员参照《化验员读本》、国家规范，结合全市化工行业及企业情况，增加新技术、新设备、新技能知识，对接国家职业技能大赛。注：化学检验员相关知识技能参照化学工业出版社《化验员读本》（第5版）上册、下册内容。
三、竞赛实施设备

	氢氧化钠中铁含量测定物资清单（包含但不限于以下清单）

	类型
	序号
	名称
	数量
	序号
	名称
	数量

	分析仪器
	1
	分光光度计（723型）
	1台
	17
	定性 滤纸
	1盒

	
	2
	比色皿（5cm）
	2只
	18
	精密pH试纸
（0.5-5.0）
	1本

	玻璃器皿
	3
	容量瓶（100mL）
	10个
	19
	容量瓶（500mL）
	1个

	
	4
	移液管（0.2mL）
	1支
	20
	量筒（100mL）
	1支

	
	5
	移液管（1mL）
	1支
	21
	吸耳球
	1个

	
	6
	移液管（5mL）
	1支
	22
	玻棒
	1根

	
	7
	移液管（10mL）
	1支
	23
	蒸馏水大壶（10L）
	1个

	
	8
	移液管（20mL）
	1支
	24
	蒸馏水杯（2L）
	1个

	
	9
	胖肚移液管（25mL）
	1支
	25
	废液杯（500mL）
	1个

	
	10
	胖肚移液管（50mL）
	2支
	26
	抗坏血酸溶液（10g/L）
	200ml

	试剂
	11
	铁标准储备液0.200 mg/ml
	250ml
	27
	乙酸-乙酸钠缓冲溶液（pH=4.5）
	500ml

	
	12
	盐酸溶液（1+3）
	200ml
	28
	1,10-菲啰啉溶液（1g/L）
	300ml

	
	13
	氨水溶液（1+9）（200mL）
	100ml
	29
	搪瓷托盘
	1个

	其他
	14
	文件夹
	1个
	30
	一次性手套
	1双

	
	15
	黑色中性笔
	1支
	
	
	

	
	16
	样品及空白溶液2瓶（样品及空白溶液各1份）（500ml试剂瓶存放）


四、实操竞赛评分标准

（一）移液管的使用（20分）
能够正确使用移液管进行溶液的吸取、转移等操作。 
（二）PH值调节（5分）
使用试纸检查溶液酸碱度，并调节至PH=2为合格。
（三）定容操作（15分）
熟悉掌握容量瓶的定容操作。
（四）静置
按照规程准确掌握静置时间。
（五）分光光度计的使用（20分）
熟练掌握分光光度计波长选择、校正以及比色等正确操作。
（六）标准曲线绘制（20分）
参赛选手应对分析结果进行详细记录，由裁判根据分析记录，按照评分标准对标准曲线的线性系数进行准确度评价。
（七）计算（20分）
参赛选手应详细记录原始数据，裁判根据原始记录，按照评分标准对分析结果的准确度进行评价。
（八）场地清理
确保分析结束后分析台面的清洁，器材归为还原，溶液试剂分类处理，器皿清洗干净，所有物品进行定制摆放。
（九）操作时间考核

比赛时间在70分钟内完成，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则按照评分标准进行扣分。
五、成绩评定

评分标准制订原则：

1.在组委会及专家委员会领导下，赛项裁判长负责组织赛项成绩评定工作，并上报仲裁工作组，由仲裁工作组对竞赛结果做最终裁定。

2.赛项裁判组本着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科学、规范”的原则，对每个模块的操作规范性、科学性，设计的美观性、实用性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评价，最终按总分得分高低，确定名次。

3.成绩评定由竞赛裁判根据评分标准评判。 

4.参赛选手必须参加每个项目的竞赛。选手排名按以下原则：以成绩高者为先，若成绩相同，则以操作用时少者为先，若还不能区分，则并列取同一名次。 

5.得分计算办法为：计算出每位选手的该项平均分，小数点后保留两位。

6.裁判员选聘：根据大赛组委会要求遴选。

六、竞赛须知

1.选手须凭本人身份证原件（或带照片的社会保障卡、公安局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、在校生学生证等有效证件原件）进入赛场，否则不得参加竞赛。（以上证件复印件无效）

2.选手参加竞赛，迟到15分钟以上不得入场。

3.选手应爱护赛场设施设备，操作规范，注意安全。违反安全操作规定造成的损失由考生负责。

4.选手在竞赛中严禁使用各类通讯工具，竞赛前应将手机、对讲机、电脑（含智能穿戴设备），在考前应将设备物品统一存放至指定地点。

5.选手必须严格遵守考场有关规定，严禁作弊或代考，自觉服从裁判长、裁判员、考场工作人员的管理。

6.选手参加竞赛，现场竞赛准备时间5分钟，确认现场条件无误后举手示意，听到统一指令后开始竞赛。

7.竞赛过程中，参赛选手须接受裁判员的监督；若因设备故障导致选手中断或终止竞赛，由选拔赛裁判长视具体情况做出裁决。

8.在竞赛规定时间结束后，选手应该立即停止操作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时间。

9.每场竞赛结束，经裁判员确认后方可离开赛场。

10.本赛项由裁判员现场评分，经裁判长签字确认后予以公布，如有异议，可在2个小时内，直接向选拔赛仲裁工作组申请复核。

11.竞赛安全规定：请注意赛场的用电安全，非赛场管理人员未经允许，不能随意接拉电源和用电设备。

12.技能竞赛场地禁止使用的材料和设备：额外的软件和插件（非官方绑定安装），笔记本电脑（含平板电脑），存储设备（除赛事组委会发放拷贝赛事文件的U盘）。
13.参赛选手根据裁判员的指令进入工位进行竞赛前的各项准备工作（填写单位、姓名、核对和摆放工器具等），准备时间5分钟，准备期间不得进行任何比赛操作。
14.比赛过程中，参赛选手使用的工器具不能相互借用。如出现设备问题，应提请裁判长到工位确认原因并处理。
15.比赛时间70分钟（提前完成不加分，每超过1分钟，扣2分，不足1分钟按1分钟计算，以此类推；超时5分钟不予继续比赛，未操作部分不计分）。比赛时间包括参赛选手在比赛过程中的休息、饮水、上洗手间、检验器皿的清洗和操作台的清理等。
16.参赛选手提前结束竞赛的，应举手向裁判员示意。裁判员记录终止时间，参赛选手在评分记录上签字确认，并离开工位。参赛选手离开工位后再次进入工位操作的，一律取消比赛成绩。

八、申诉与仲裁

本赛项竞赛过程中若参赛选手对裁判组的评判结果有异议，代表队领队可在竞赛结束后2小时之内向仲裁组书面形式提出申诉。仲裁工作组在接到申诉后的2小时内组织复议，并及时反馈复议结果。
